
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轉學生錄取報到須知 

  一、報到時間：107年 7月 27日上午 9:00 

二、報到地點：教務處註冊組 

三、攜帶文件： 

A. 學生本人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、轉學（修業）證明書正本健康檢查表二吋半身照

片二張。 

B. 以下文件為申請「教育部助學金」所需（若已在原學校接受 107學年度第 1學期「教育

部高中職齊一免學費助學金」家戶所得查調，則免附）。 

如有：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，請繳交正本。 

如為：身心障礙生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，請繳交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與戶口名簿影

本(須含記事)。 

原住民生、設籍臺北市、設籍高雄市者，請繳交戶口名簿影本（含記事）。 

特殊境家庭請附縣市政府核准公文；單親者請附三個月內的「戶籍謄本_含記事」。 

四、如未按期報到者以棄權論。 

               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教務處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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